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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期貨措施及要聞】

近期發布措施及要聞

預告「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草案
暨「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修
正草案（2024 年 10 月 1日）

基於洗錢防制目的之管理，洗錢防制法已於 2024 年 7 月 31 日修正公布，
增訂第 6 條第 1 項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以下簡稱虛擬資產服務商）
之洗錢防制登記制度，並於第 6 條第 2 項授權本會訂定洗錢防制登記之申請條
件、程序、撤銷或廢止登記、虛擬資產上下架之審查機制、防止不公正交易機
制、自有資產與客戶資產分離保管方式、資訊系統與安全、錢包管理機制及其
他應遵行事項之辦法。

金管會已研定「提供虛擬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洗錢防制登記辦法」（以
下簡稱 VASP 登記辦法）草案，另配合修正「虛擬通貨平台及交易業務事業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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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以下簡稱 VASP 洗防辦法），將於近期辦理法規預
告，徵求各方意見。

一、 VASP 登記辦法草案部分，規範虛擬資產服務商之業務類別及分業登記制
度、登記之條件及程序、業者管理及過渡條款等事項，計有 31 條，重點
如下： 

（一） 虛擬資產服務商之業務類別及分業登記制度：虛擬資產服務商應按
其經營之業務類別，包含虛擬資產交換商、交易平台、移轉商、保
管商及承銷商，分別辦理洗錢防制登記（第 2 條及第 3 條）。

（二） 登記之條件及程序：負責人或實質受益人之消極資格條件（第 4
條）、申請登記之文件及程序（第 5 條）、開始營業之期限及終止
業務之程序（第 6 條）、不予登記及撤銷或廢止事由（第 7 條及第
8 條）、申請文件之變更程序（第 9 條）。

（三）業者管理

１、 虛擬資產服務商應遵守之一般遵循事項，包含法令遵循、留存
法幣義務、資訊系統與安全、客戶申訴處理、資訊公告揭露及
記錄保存等事項（第 10 條至第 15 條）。

２、 虛擬資產交換商（第 16 條及第 17 條）、交易平台（第 18 條
至第 21 條）、移轉商（第 22 條）、保管商（第 23 條至第 27 條）
及承銷商（第 28 條及第 29 條）之應遵循事項。

（四）過渡條款：已完成洗錢防制法遵聲明之 VASP 應於登記制生效後 3
個月內向本會辦理登記，並於本辦法生效後 9 個月內完成登記（第
30 條）。

二、 VASP 洗防辦法部分，修正重點如下：

（一）配合洗錢防制法名詞修正，修正 VASP 洗防辦法名稱為「提供虛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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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服務之事業或人員防制洗錢及打擊資恐辦法」，並修正相關條
文（修正條文第 2 條至第 17 條）。

（二）因應洗錢防制法修正第 6 條第 1 項建立虛擬資產服務商登記制度，
明定本辦法適用對象為依 VASP 登記辦法規定完成登記者。（修正
條文第 2 條）

（三）修正虛擬資產服務商應每年製作風險評估報告函報本會。（修正條
文第 14 條）

（四）增訂虛擬資產服務商應依洗錢防制法、資恐防制法、VASP 登記辦
法及虛擬通貨商業同業公會自律規範建立內部控制與稽核制度。
（修正條文第 15 條）

（五）刪除虛擬資產服務商應辦理洗錢防制法令遵循聲明之規定。（修正
條文第 17 條）

另考量 VASP 登記制度生效後，現行法遵聲明制度將同步廢止，不論業者
是否已完成法遵聲明，均應依 VASP 登記辦法規定辦理登記，金管會提醒，欲
從事虛擬資產服務之業者，宜審酌是否俟登記制生效後再行送件，避免造成其
短時間內須依不同規定重新申請之困擾。

金管會表示，此次授權子法除將刊登於行政院公報外，亦將於金管會網站
刊登該草案之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界如有任何意見，請於草案預告公
告刊登公報之翌日起 30 日內，自金管會「主管法規查詢系統」網站之「草案
預告」網頁內陳述意見或洽詢金管會證期局。

預告「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則」第
24條修正草案（2024 年 10 月 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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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提升投資人透過證券商申購基金之申購價款匯撥方式之彈性，以便利投
資人申購基金，金管會擬修正證券投資信託事業募集證券投資信託基金處理準
則第 24 條，開放證券商以投資人名義申購投信基金，依證券商管理規則第 38
條第 2 項所定證券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之規定辦理款項收付者，不受申購價
款應由申購人直接匯撥至基金專戶之限制。前開修正條文草案將於近期辦理法
規預告，以徵求各方意見。

金管會表示，本次開放投資人透過證券商申購投信基金之價款，證券商得
事先經投資人同意運用其留存於證券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之款項支應，可提
供投資人更多元的基金申購款支付管道，並擴大證券商交割專戶客戶分戶帳可
支應範圍。此次修正草案除將刊登行政院公報外，亦將於金管會網站刊登該草
案之總說明及修正條文對照表，各界如有任何意見，請於公告翌日起 60 日內，
自金管會「本會主管法規整合查詢系統」網站（網址：http://law.fsc.gov.
tw/）之「法規草案預告論壇」網頁內陳述意見或洽金管會證券期貨局。

金管會提醒全體上市櫃公司明 (2025) 年起均應編製永續報告書
（2024 年 10 月 17 日）

永續報告書所提供資訊已成為各利害關係人檢視企業永續經營表現及進
行投融資決策等之重要參考依據。截至 2024 年 8 月底止，已申報 2023 年度
永續報告書之上市櫃公司家數計有 1,020 家 ( 占比約 56%)，包括強制申報者
578 家及自願申報者 442 家，其中取得第三方確信者計有 613 家。

金管會發布之「上市櫃公司永續發展行動方案」已要求實收資本額 20 億
元以下之上市櫃公司，應自 2025 年起編製 (2024 年度 ) 永續報告書，故全體
上市櫃公司明 (2025) 年起均應編製永續報告書，並於 2025 年 8 月底完成申報。
為輔助企業編製永續報告書，證交所刻正於 ESG 數位平台 ( 已於 2024 年 5 月
6 日上線 ) 建置永續報告書產製功能，目前正邀請數家上市櫃公司進行試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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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計依反饋意見調整系統功能後於 2025 年 1 月正式上線，供上市櫃公司使用。
為利上市櫃公司瞭解系統使用方式，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將於 2024 年底辦理多
場宣導會。

此外，為協助中小型上市櫃公司編製永續報告書，證交所及櫃買中心將研
擬「永續報告書重大主題編製指引」及揭露範例，以引導上市櫃公司有效識別、
評估並報告其營運對經濟、環境和社會影響的重大主題，進而在永續報告書中
準確揭露。

金管會強調，上市櫃公司應持續強化永續資訊之品質，並避免誇大不實之
陳述，不僅能提升大眾對企業的信任度，進而建立良好企業聲譽及市場競爭力，
亦有助於防範漂綠行為。金管會將持續關注國際永續發展趨勢，結合國內外實
務經驗，完善相關政策，引領上市櫃公司邁向永續發展。

「證券投資顧問事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已完成預告程
序，將於近期發布（2024 年 10 月 24 日）

隨金融科技發展，提供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之業者數、累積資產規模及累
積客戶數，均大幅增加。為保障投資人權益，金管會研議修正證券投資顧問事
業管理規則部分條文，強化對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之監理，相關修正條文已預
告期滿，將於近期發布施行。修正重點如下：

一、 提升自律規範中重要規定至法令位階：包括明定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定
義、要求與客戶約定及告知客戶之重要事項應載明於契約、明定為客戶執
行投資組合再平衡交易之應遵循事項。

二、 強化公司內部管理及問責機制

( 一 ) 明定提供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者之財務條件、業務條件與人員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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規範。

( 二 ) 規範提供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者，應設置專責單位，負責監督管理
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之設計與執行，確保業務之經營符合其應遵循
之法令規範。

三、 加強外部審查及公會自律機制

( 一 )  明定申請提供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及變更演算法，由投信投顧公會
審查，並由投信投顧公會擬定應檢附書件及相關審查事項。

( 二 )  由投信投顧公會訂定提供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之自律規範，及明定
提供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者應依前項自律規範訂定內部控制或內部
管理制度，並確實執行之。

四、 訂定法規施行緩衝期：現行已提供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者，由投信投顧公
會輔導業者於一年緩衝期內調整至符合本次修正規範。但有正當理由得申
請展延。

五、 放寬信託業由銀行兼營者，得以資本適足性作為經營外國有價證券投資顧
問業務及提供自動化投資顧問服務之財務條件。

金管會表示，本次修正除將自律規範中重要規定提升至法令位階、強化對
提供自動化投顧服務之監理規範，並賦予投信投顧公會在督促業者自律上扮演
更重要之角色，課予業者更多責任與義務，有助於促進提供自動化投顧服務產
業發展，並保障投資人權益。

投保中心 2024 年第 3季辦理上市 ( 櫃 ) 公司內部人短線交易歸
入權情形案（2024 年 10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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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團法人證券投資人及期貨交易人保護中心依證券交易法第 157 條規定以
股東身分催促各上市上櫃公司董事及監察人對內部人短線交易行使歸入權，或
由其代位行使歸入權案件，2024 年度第 3 季辦理情形如下：

一、 自 1994 年下半年度至 2023 年下半年度止應行使歸入權案件共計 9,425
件，應歸入金額新臺幣（以下同）5,451,182,534 元。

二、 2024 年度第 3 季就上述應行使歸入權案件執行結案 10 件，結案金額
42,671,920 元。累計至 2024 年度第 3 季止，總結案 9,417 件，總結案金
額 5,295,753,250 元；未結案件 8 件。

近期股市交易熱絡，金管會提醒各上市櫃公司內部人買賣所屬公司股票前
應留意相關規定，為促使內部人能更進一步瞭解公司內部人股權交易相關法令
規定，臺灣證券交易所股份有限公司及財團法人中華民國證券櫃檯買賣中心每
年均於北、中、南各地舉辦多場內部人股權交易法律遵循宣導說明會，上市櫃
（含興櫃）公司內部人可於前揭 2 單位網站獲悉相關說明會訊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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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期貨措施及要聞】

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證券情形

一、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證券辦理登記情形：

2024 年 9 月份 完成登記件數
境外 外國機構投資人（FINI） 66
境內 0
境外 華僑及外國自然人（FIDI） 2
境內 283

大陸地區投資人（陸資） 0

所稱陸資係指大陸地區投資人依「大陸地區投資人來臺從事證券投資及期貨交
易管理辦法」來臺從事財務投資者，目前僅允許大陸地區證券、銀行及保險主
管機關核准之合格機構投資者得來臺投資。

二、	全體外資（FINI加 FIDI及海外基金）及陸資投資上市（櫃）		
股票買賣超情況：		 																											金額單位 : 新臺幣 /億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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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截至 9 月 30 日 上市股票 上櫃股票

外資
買進 248,078.88 42,178.10
賣出 252,425.86 42,725.58

買 ( 賣 ) 超 (4,346.98) (547.48)

陸資
買進 42.44 3.76
賣出 43.50 4.37

買 ( 賣 ) 超 (1.06) (0.61)
合計 買 ( 賣 ) 超 (4,348.04) (548.09)

投資上市上櫃股票買 ( 賣 ) 超 (4,896.13)

三、外資及陸資投資國內資金匯出入情況：

（一）外資及陸資 2024 年 9月份淨匯 (出 ) 入情形：
金額單位：美元 / 億元

2024 年 9 月份 2024 年累計至 9 月底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
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積
淨匯 ( 出 ) 入

15.41 295.04

陸資累積淨匯 ( 出 ) 入 (0.1) 0.19
合計 15.31 295.23

（二）外資及陸資累計淨匯 (出 ) 入情形：
金額單位：美元 / 億元

截至 2024 年
9 月底止

截至 2024 年
8 月底止

增 ( 減 )
金額

境外外國機構投資人、
華僑及外國自然人累積
淨匯 ( 出 ) 入

2,749.59 2,734.18 15.41

陸資累積淨匯 ( 出 ) 入    0.59    0.69  (0.1)
合計 2,750.18 2,734.87 15.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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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券期貨措施及要聞】

違規案件之處理

公司 / 人員 行政處分 法令依據
參閱【金管會證期
局】網頁 / 或違規
事實

科定企業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6655)
內部人曹○○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8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0 款

上市上櫃公司買回
庫藏股異常案件

固緯電子實業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2423) 內部人曾○○

處 24 萬元罰鍰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25
條、 第 178 條 第 1
項第 2 款

內部人事後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鋐寶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6674)
內部人王○○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建通精密工業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2460) 內部人蘇○○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聯華電子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2303)
內部人陳○○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研揚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6579)
內部人彭○○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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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 人員 行政處分 法令依據
參閱【金管會證期
局】網頁 / 或違規
事實

喬山健康科技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1736) 內部人李○○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大將開發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1453)
內部人葉○○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鈺德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3050)
取得人李○○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43 條
之 1、第 178 條第 1
項第 2 款

未依規定申報變動
取得鈺德科技股份
應行申報事項案件

光鼎電子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6226)
內部人周○○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高雄銀行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2836)
內部人潘○○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聯策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6658)
內部人陳○○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艾 瑪 斯 科 技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6933) 內部人倪○○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大 聯 大 控 股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3702) 內部人林○○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技嘉科技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2376)
內部人邱○○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慧洋海運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2637)
內部人曹○○

處 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22 條
之 2、第 178 條第 1
項第 1 款

內部人事前申報持
股異常案件

大略國際控股有限
公 司 ( 上 櫃；4804)
為 行 為 負 責 人 謝
○○

處 96 萬元罰鍰 (10/1
及 10/14 分 別 處 72
萬元及 24 萬元 )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65
條之 1 準用第 36 條
第 1 項第 3 款、同條
第 2 項、 第 178 條
第 1 項第 4 款、同條
第 2 項及第 179 條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1、2024. 
10.14 新聞稿及裁罰
案件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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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 / 人員 行政處分 法令依據
參閱【金管會證期
局】網頁 / 或違規
事實

昶虹國際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市；2443)
為 行 為 負 責 人 陳
○○

處 48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36 條
第 1 項 第 1 款、 第
2 款、第 178 條第 1
項 第 4 款 及 第 179
條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4 新聞稿及
裁罰案件資訊

華盈電子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櫃；3520)
為 行 為 負 責 人 魏
○○

處 24 萬元罰鍰 證券交易法第 14 條
第 3 項、 第 178 條
第 1 項 第 2 款 及 第
179 條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9 新聞稿及
裁罰案件資訊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

處 30 萬元罰鍰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78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4
款規定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21 新 聞 稿
及裁罰案件資訊

台中銀證券股份有
限公司林○○

停 止 受 處 分 人 3 個
月業務之執行

證券交易法第 56 條
規 定、 證 券 商 負 責
人與業務人員管理
規則第 18 條第 2 項
第 17 款規定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21 新 聞 稿
及裁罰案件資訊

富邦綜合證券股份
有 限 公 司 ( 公 開 發
行：000960)

處 30 萬元罰鍰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78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4
款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14 新 聞 稿
及裁罰案件資訊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
有 限 公 司 ( 上 市：
2855)

處 30 萬元罰鍰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78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4
款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11 裁 罰 案
件資訊

統一綜合證券股份
有限公司經理人張
OO

停 止 業 務 執 行 4 個
月

證券交易法第 56 條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11 裁 罰 案
件資訊

宏遠證券股份有限
公 司 ( 上 櫃 公 司 ; 
6015)

處 110 萬元罰鍰 證 券 交 易 法 第 178
條 之 1 第 1 項 第 4
款及洗錢防制法第 8
條第 5 項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7 裁罰案件
資訊

大宇國際證券投資
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處 50 萬元罰鍰 洗 錢 防 制 法 第 8 條
第 1 項、 第 2 項、
第 4 項、第 5 項

參 閱 證 期 局 網 頁
2024.10.28 新 聞 稿
及裁罰案件資訊


